濮阳市民政局关于政务诚信建设的

情况说明

2020年，濮阳市民政局局认真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濮阳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围绕重点领域、民生改善和社会关切，以推进政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为抓手，全面开展民政政务诚信建设。

推进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公开部门汇总预决算（包含局本级及所属二级单位预决算）和本级预决算。包含预决算表格和本部门的主要职责、机构设置、部门预决算信息、“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及执行情况等；加强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信息公开，对部门承担的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灾害事故救援等领域事项，明确了公开主体、内容、标准、方式和程序，及时主动公开；推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坚持真实、完整、及时、尊重捐赠人和受益人意愿的原则，市慈善总会将其基本信息、捐赠信息、救助信息、财务信息在濮阳日报进行了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全面实施“两随机、一公开”监管，建立了社会组织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检查人员名录库，对31家社会组织开展了抽查审计工作，下发并公开了《濮阳市民政局2020年社会组织抽查审计工作情况的通报》。
公布行政职权32项，其中行政许可类10项、行政处罚类11项、行政给付类1项、行政检查类2项、行政确认4项，其他职权4项，公共服务清单已经审核完成；加强行政审批信息公开，落实“双公示”要求，发布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和服务指南；已按要求发布行政处罚信息事项和服务指南；在网站提供办事服务，并做好相关页面的链接，确保链接准确有效。承办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共计29件，实现三个100%，即走访率，回复率，满意率均为100%。

落实民政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根据国务院、省政府、省民政厅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下发《濮阳市民政局关于落实社会救助领域、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和编制本地标准目录的实施意见》（濮民〔2020〕31号）(以下简称《意见》)，对社会救助领域、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内容、依据、时限、主体、渠道和载体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要求各县（区）民政部门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以群众易获取、易看懂、易参与的方式及时公开信息，确保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有序推进。各县（区）依托《意见》积极在两微一端、门户网站、民政服务中心等媒介和场所进行公示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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